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吕铁贞

　　摘　要：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

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 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

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 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

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

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

帝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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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对外贸易法制体系的构建，在历史传承的

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对外贸易与海禁政策

相辅相成。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由厉禁到弛禁的过

程，很好地阐释了制度变迁的实质与缘由。 以往研

究关注明代对外贸易的成果可谓不少，不过笼统而

抽象地泛论明代是开放还是封闭（闭关）的居多①。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到华商这一主体，在海禁的框

架下探讨华商出海贸易的法制变化，将“对外贸易

的经济现象”放在“相关法律秩序变动”中作探究，
也将“对外贸易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放在“经济结构

变动”中作探讨，借此对明代社会变迁与法制变革

进行具有启发意义的阐释。

一、禁止华商出海贸易的法制构建

１．明代禁止华商出海贸易制度的生成逻辑：
海禁

明代禁止华商出海贸易的法制生成隶属并服务

于海禁政策，其构建始于明初，强化于明中叶嘉靖年

间，只是不同时期制度生成的逻辑有所差异。 明初

朱元璋出于政治安全，防范并打击张士诚、方国珍、
倭寇等来自海上的威胁，实施海禁政策，“片板不许

下海”。 为了维护新生政权，朱元璋实施海禁政策

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可否认。 不过，实施海禁引起

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其中私人海外贸易受到的冲击

最大，“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１］３６４０。
海禁作为祖训被朱元璋的子孙尊奉，时紧时松，

时禁时弛，基本上以禁为主。 从永乐到嘉靖之间，总
体上海禁政策比洪武时期宽松。 明太祖朱棣重申通

番禁令，宣布：“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

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 所司以遵洪武事例严

治。” ［２］永乐年间，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立法初衷是

为了保护朝贡贸易的垄断地位，实现政治和经济利

益的最大化。 朝贡贸易是在朝贡的前提下，明政府

控制垄断的海外贸易，将政治认同与经济利益合为

一体， 外国商人随贡来明互市。 王圻在《续文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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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记载：“贡舶与市舶一事矣，凡外夷贡者，我朝

皆设市舶领之。”“许带方物， 官设牙行，与民贸易，
谓之互市。 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

市矣。” ［３］３０３０永乐年间，一方面遣使四出，主动招徕

朝贡贸易，另一方面重申海禁，严厉禁止私人海外贸

易，朝贡贸易在永乐年间达到鼎盛，明初私人海外贸

易只能小规模以走私形式分散进行。
嘉靖年间海禁再度申严，源于倭寇之患愈演愈

烈，仍是基于海疆安全的考虑。 明代立国后，东南沿

海时常遭受倭寇的侵扰，成为明朝统治者的心头之

患。 有学者认为：“从频率言，洪武 ３０ 余年间，平均

每年约有一次较严重的倭寇侵扰，仅少数年份没有

记载。 从地理范围言，倭寇侵扰覆盖整个东部与东

南海岸线数千里区域，构成对明朝国土安全及其治

下民生的巨大威胁。” ［４］ 防范倭寇侵扰是明代实施

海禁政策的又一重要原因，并随倭患之轻重而不断

调整实施力度。 嘉靖二年（１５２３ 年），宁波发生日本

贡使“争贡之役”，争贡的日本人相互残杀之后在宁

波一带大肆掳掠杀戮，明朝多名将官也被杀死。
“争贡之役”让明政府惊慌失措，断然厉行海禁，罢
市舶司，撤市舶太监，中止朝贡贸易，最终导致大规

模的“倭寇”骚扰活动不止，走私贸易猖獗。 “禁越

严而寇越盛。 片板不许下海，艨朣巨舰反蔽江而来；
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于是海滨

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５］ 海禁愈严，走私

所获之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隆庆以降至明末，海禁政策并没有被废除，只是

实施得比较灵活，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海禁的宽严程

度不同。 与之相适应，私人海外贸易也出现程度不

同的发展。 明代的海禁政策“论时期，洪武、嘉靖两

朝最严，尤其是嘉靖时期，也是反海禁斗争最激烈的

时期；论地域，沿海三省，福建、浙江两省最严，广东

一向较宽，由此入海者较多” ［６］１６７。 在海禁政策的

左右下，华商出海贸易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特别是在

洪武、嘉靖年间是被绝对禁止的。
２．明代禁止华商出海贸易的法制构成

厉行海禁时期，华商出海贸易属于严重的非法

行为。 在海禁的框架下，只有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

才是唯一合法的贸易。 明代人王圻曾这样记载：
“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

舶，贸易之公也。 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
贸易之私也” ［３］３０３０。 这里所提的“王法”，从法律

形式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诏令、律文、条例。
第一，诏令。 诏令是基本的法律形式。 诏令因

时因事发布，效力高，灵活性强。 明代的海禁诏令在

所有法律形式中堪称是出现最早、数量最多、发布频

率最高的。 以洪武时期为例，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年）明
太祖颁布诏令：“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

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

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
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１］１３００ 此后，禁令不断。
洪武十四年［１］２１８６、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０７６、洪武二十

七年［１］３３７３、洪武三十年［１］３６４０都曾多次重申严禁

华商私自出海贸易，违者被严厉制裁，“家迁化外”
或“族诛”。

洪武之后，关于海禁的法令不绝如缕，尤其嘉靖

年间禁止百姓出海贸易的法令数量之多，刑罚之重

达到了新的高度。 嘉靖四年，明政府下令：“揽造违

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

律，各论罪。” ［７］９５７违者，斩。 嘉靖八年重申：“势豪

违禁大船，举报官拆毁，以杜后患。 违者一体重

治。” ［７］２５５１将豪势所拥有的大船尽数拆毁，从根本

上防范私自出海贸易。
第二，《大明律》专门设置“私出外境及违禁下

海”条。 《大明律》将实施海禁的思想制度化、法律

化，明代华商出海贸易被严格管控不是权宜之计，而
是经久不变的常法。 朱元璋曾言：“法令者，防民之

具，辅治之术耳。 有经有权。 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

时之权宜也。” ［８］ 为了保障《大明律》的根本法地

位，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 群臣有稍议更改，
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９］２２７９。 其中“私出外境及

违禁下海”②条规定：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
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 挑担驮

载之人，减一等。 货物船车，并入官。 于内以十

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
及下海者，绞。 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其拘该官

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

人同罪。 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 军兵

又减一等。［１０］１１９

《大明律》设置“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从其

内容来看，规制周详，如列举违禁品的种类广泛，从
生活用品到战略物资都有，犯罪主体从直接货卖者、
下海者到挑担驮运者、失察官兵等皆有，量刑从杖九

十到斩刑不等。 据此可以推断，《大明律》的“私出

外境及违禁下海”条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海禁

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在相关禁令不断改变的基础上

逐步完善的。 这条律文成为明代海外贸易法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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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
不过，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法条所列“军需、铁

货”都是“未成军器”③。 今天所引的点校本将军

需、铁货分开，就难免让人费解，其实，明代没有明确

的句读，军需是铁货的定语，这样就容易理解其与本

条后面所列“军器”量刑的差异，前者量刑为“杖一

百”，后者则为绞刑。 其二，该法条的量刑总体上属

于“中典”。 明初朱元璋以重典治国，厉行海禁。 至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定本颁行，在量刑上，比以往

的版本量刑大为减轻，“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
酌中制以垂后世” ［９］２３２０。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
条很好地诠释了“中制”的评价。 其中首列第一种

情形的处罚为“杖一百”，并没有视为重罪处罚。 时

人对此解释说：“牛马，耕战之物；军需铁货，兵仗之

资；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皆国之宝，岂宜资于外国

哉！ 然其心止于贸易求利耳，故止杖一百。” ［１１］ 刑

罚的轻重与罪行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 私出外境货

卖及下海者仅仅是为了求利，没有危害明政权的政

治安全，这种解释深得立法本意。 不过，也说明自洪

武二十二年以来，厉行海禁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私
出外境货卖及下海的现象不严重④。 这段时间正是

明政权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明初以来海疆不靖的问

题至此基本解决，海外贸易只有朝贡贸易为唯一合

法途径，在明政权的管控下有序推进。
第三，条例。 条例是明代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明初条例是一种尚未系统化的法律形式，一般因案

而生，或因事而生，数量众多，内容庞杂。 历经弘治、
嘉靖、万历时期不断修订的《问刑条例》是专门的刑

事法规，以弥补《大明律》的滞后性，其效力不断提

升［１２］ 。 万历时期的《问刑条例》单列“私出外境及

违禁下海”条例［１０］３９９－４００，明确规定：凭号票文引

者可以出海，“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

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

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

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

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
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 若止将大船雇

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

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
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 番

货并入官” ［１０］３９９－４００。 从中可以看出，海禁的基本

思想没有变化，以严刑峻法禁止违禁大船携带违禁

货物出海贸易，造大船卖与外商、出租大船者均会被

处以重刑。

不过，《问刑条例》与《大明律》 “私出外境及违

禁下海”条相比，也有明显不同。 其一，出境没有被

一概禁止，有票号文引者“许令出洋”，船只限于二

桅以下。 这说明华商出海贸易的弛禁，也说明厉禁

的立法目的是国防安全，防止大船接济贼寇。 其二，
违禁货物没有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示，“私出外境及

违禁下海”条例提到的交易物品仅有四种，其中私

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硫
磺、焰硝“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为首

者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 苏木胡椒是明中央政府

通过朝贡给价收买的大宗物资，厉禁私人买卖是为

了保障官方垄断高额利润。 明中后期海疆不靖，硫
磺、焰硝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严禁卖与外夷和贼寇。
其三，在量刑上，根据不同情形，分首、从区别处罚，
刑罚明显加重。 这是明代中后期立法技术提高的表

现，同时也反映了私出外境与违禁下海现象突出，朝
廷不得不加重刑罚以示警诫。

上述基本法律形式相互配合，相互为用，保障明

代海禁的实施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 在海禁政策下颁布的上述诏令、律例动机与

目的是多方面的。 从贸易的角度看，就是维护涉外

贸易的唯一合法渠道———朝贡贸易，完全排斥其他

贸易方式，从而将涉外贸易政治化，并垄断涉外贸易

的高额利润。 于是，长期以来在东南沿海发展起来

的私人海外贸易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进行，严禁外

商出海贸易的制度在边际上被实际调整。 相关利益

主体在不断的博弈中影响并推动有关海禁的法令、
律例实施与变革。

二、隆庆年间华商出海贸易的弛禁

明朝中后期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
禁政策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调整，许可华商有条件地

出海贸易，并授权地方政府进行严格规制和管理。
不符合条件的华商和符合条件不按照有关规定出海

贸易的华商均属违禁出海，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商引申请

商引，亦称为文引，一种由官方发给出海华商出

海贸易的许可证。 华商在出海贸易之前进行申请，
据以出入境。 “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
日本不许私赴。 其商贩规则，勘报结保则由里邻，置
引印簿则由道府，督查私通则责海防，抽税盘验则属

之委官。” ［１３］５８９９

申请商引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 一是申请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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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只限于漳州和泉州的华商，其他地方的华商

不得申请出海贸易。 二是必须有担保人，亲友邻里

均可担保，也可以委托牙商、洋行等中介机构担保。
三是如实填报信息，包括商人姓名、年貌、户籍、住
址，以及船舶的大小尺寸、出发时间、航行线路、途经

国家或地区、回航时间、所载货物等信息。 四是征收

引税后发放商引。
２．进出海检验

华商进出海接受严格的检验。 出海贸易的船只

登记编号，督饷馆官员按照每 １０ 只商船作为一个单

元，设立一个甲长，给文为验［１３］１７２４－１７２５。 以连坐

方式管理，一艘商船上的人以及一个单元内各个船

商相互监督，如果其中一个商船触犯法律，则其他船

商必须进行举报，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查验的地点

起初在厦门岛，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 年）由通判王起

宗变更至圭屿。 查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引。 查验商引的有无、真伪。 没有商

引、以欺诈的方式获得商引、冒名使用他人商引等，
均不得出海贸易，并追究相关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依据是“诈冒给路引”条的规定：“凡不应给路

引之人而给引，及军诈为民，民诈为军，若冒名告给

引及以所给引转与他人者，并杖八十。” ［１０］４８８

第二，商船所载的货物是否属于违禁物品。
《大明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通过列举的方

式，将禁止出口的物品分为两大类：一类包括马牛、
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另一类为人口、
军器。 查验时被发现有第一类物品者，杖一百，挑担

驮载者减一等处罚，货物船车全部没收。 查验时如

果发现人口、军器则处以绞刑。 后来《问刑条例》在
《大明律》的基础上在违禁物品内增加了硫磺、焰硝

及其合成的火药。 查验的官兵无论存在故意或过失

行为，均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１０］１１９－１２０

第三，所有出海的商船及其所载的散商均需要

按时返航。 在申请商引填报相关信息时，都明确注

明了商船回航的时间、所载人员的数量与姓名。 如

果商船没有按时返航，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以通侨

罪论处［１４］ 。 如果商引上登记的人员没有全部按时

返航而滞留在国外，则整条商船所载的人员皆要以

连坐治之［１５］３５６８。
３．华商出海贸易的范围限于“东西二洋”，禁止

去日本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的开海是有限制的开海，允
许华商出海贸易的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东亚和南

亚的国家或地区，禁止去日本。 福建巡抚涂泽民奏

请：“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

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
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 ［１６］１３２根据

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明代允许华商出海贸易的

国家地区及引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明政府允许华商出海贸易的国家和

引数（共 １１０ 引） ［１６］１３２

国家或地区 引数 国家或地区 引数 国家或地区 引数

吕宋 １６ 岸扩 １ 彭亨 １
屋同 ２ 吕蓬 １ 广南 １
沙瑶 ２ 下港 ４ 吧哪 １
砒增 ２ 逞罗 ４ 彭西宁 １
宿务 ２ 日港 ４ 陆坤 １
文莱 ２ 交趾 ４ 占阪 １
南旺 ２ 柬埔寨 ３ 交趾州 １
大港 ２ 丁机宜 ３ 篱亩 １

呐哗口单 ２ 顺塔 ３ 高堤里邻 １
磨著央 １ 占城 ３ 吉连单 １
笔架山 １ 麻六甲 ２ 柔佛 １
密雁 １ 顺化 ２ 吉宁帮 １
中邦 １ 大泥 １ 日隶 １
以宁 １ 乌丁礁林 １ 宁丁义里 １
麻里 １ 新洲 １ 迟闷 １

半六合 １ 哑齐 １ 苏禄 １
高药 １ 交留吧 １ 斑隘 １
武运 １ 思吉港 １ 鸡笼 ５

福河青 １ 文林朗 １ 淡水 ５

　 　 由于日本的倭寇、浪人等常常袭扰大陆，在讨论

隆庆开海时，日本已在禁止之列。 “隆庆初年，前任

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
易私贩而为公贩。 议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

国。” ［１５］４３３３ 万 历 年 间 又 制 定 “ 通 倭 海 禁 六

条” ［１３］１８５０，重申严刑峻法，厉禁民间华商与日本的

贸易往来。 其中，涉及违制犯禁之物者，“为首者比

照谋叛律斩，乃枭首，为从者俱发烟瘴地面充军”。
私造海船，假冒官船将绸绢等项货物运到日本贸易，
“船货尽行入官，为首者用一百斤枷号二个月，发烟

瘴地面，永远充军。 为从者枷号一个月，俱发边卫充

军。 其造船工匠枷号一个月，所得工钱坐赃论罪”。
不过，华商依然违禁前往日本贸易。 “同安、海澄、
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

引，驾驶鸟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
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

春方回。 亦有借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

大洋入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 ［１５］４３３４

４．税收的征管

隆庆开海以后，以征税的方式许可华商出海贸

易，这是松弛海禁的主要理由，甚至是唯一理由。 根

９４１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据《漳州府志》记载：隆庆六年根据本府知府罗青霄

的建议，“转呈详允，定立税银则例，刊刻告示，各处

张贴，一体遵照施行” ［１７］ 。 万历年间为了能够从海

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税收补充地方财政，福建地方

政府不断增加税目。 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相继

出现，华商出海贸易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 不过，在
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问题也日益暴露，福建地方官员

不断完善相应的整改措施，以期革除弊病。 万历二

十五 年， 福 建 抚 按 金 学 曾 等 人 提 出 五 条 措

施［１３］５８９９，万历三十八年福建吕继梗提出“饷税十

议” ［１６］１３５，万历四十四年福建推官萧基提出了“恤
商厘弊”十三事［１６］１３７等，从征税方法、纳税程序等

多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陆饷，即货物进口税。 这是对华商进口番

货征收的税种，采取从价计征。 据《东西洋考》记

载：“陆饷者，以货多寡计值征输，其饷出于铺商。
又虑间有藏匿，禁船商无先起货，以铺商接买货物，
应税之数给号票， 令就船完饷， 而后听其转运

焉。” ［１６］１３２万历十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周采批准

《陆饷货物抽税则例》，征税商品达到 １０３ 种 １１３
项。 万历四十三年，征税商品达 １３５ 种 １４３ 项。

第二，引税。 这是对出海贸易者申请商引征收

的税种。 万历三年，福建巡抚刘尧诲提出为补充兵

饷对出海的华商征税，每年的征税数额是六千两。
根据出海贸易的目的地，税银有差别。 据《东西洋

考》记载：“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

一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

二两。” ［１６］１２２

第三，水饷。 水饷是根据出海船舶大小征收的

税种。 万历三年，提督军门刘详授权海防同知沈植

制定《东西洋船水饷等第规则》，根据出海贸易船只

的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税。 其中，东洋贸易的船只

参照西洋船的纳税标准，税率为西洋船的十分之七。
在水饷的征收过程中，船商为了少交税，在申报时往

往会尽量少报船阔长度。 而征税的官吏又往往希望

多征收一些税。 所以，一些官吏通过不实记载船阔

长度的方式，达到多征水饷的目的。 针对这个问题，
推官萧基在《恤商厘弊十三事》中提出了改进方法：
在每年十月份对出海船只进行修整时，由督饷馆官

员亲自上船丈量船腹尺寸，并进行编号登记，然后发

给纳税凭证。
第四，加增饷。 这是一种针对去吕宋贸易的船

只返航时征收的附加税。 根据惯例，出海贸易的船

舶在返航时均会携带一些进口番货，官方许可并征

税。 可是，吕宋没有番货可带，商人仍须交税，被称

为加增饷。 最初，每船征收银 １５０ 两，因商人苦不堪

言，万历十八年减至 １２０ 两［１６］１３２。

三、推动华商出海贸易由
厉禁到弛禁的变量

　 　 隆庆元年海禁政策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调整，华
商出海贸易由厉禁到弛禁，这是相关利益主体在长

期博弈的基础上，最终促成海禁政策变革的结果，有
条件地部分开海得到多方的认同，效率更高的制度

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

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

量的推动与影响。
１．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强制性变迁

明朝中后期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
动华商出海贸易法制强制性变迁。 从外部环境而

言，明政府面临的国际局势日益复杂，除了历史遗留

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犯疆界之外，海疆不靖的问

题日益加重：一是倭患；二是西方葡萄牙、荷兰、西班

牙商人纷至沓来，打破朝贡体制，寻求贸易。 其中，
倭患引起朝野经久不息的论争，对华商出海贸易法

制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为患，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

战争。 伴随战争的进行，关于战争起因、消除手段的

论战也开始了。 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官到民几乎

社会的各阶层都参与进来。 因不同的利益诉求，相
关利益主体围绕海禁政策，聚焦禁海还是开海展开

了长期的论争。 以官员为例，他们的观点也不一致，
基本上分为：禁海和开海。

主张海禁的人士认为边患不靖的根源是海禁松

弛，沿海不法之徒违禁下海，勾引外夷所致。 他们提

出解决边患的办法只有加强守备，厉行海禁。 主张

禁海的声音一直存在，并且长时间是主流的最强音。
代表人物有王忬、归有光、万表、谭纶等人。 谭纶曾

言：“片板不许下海，禁革双桅大船，乃屡朝明例，以
销祸未萌，意至深远。 奈何沿海灶丁，假以采办，私
造大船，违禁下海。 始则取鱼，继则接济，甚则通番，
十数年来富商大贾牟利交通，番船满海。” “海禁愈

隳，养成大祸，莫有敢言者。” ［１８］

主张开海的人士共同认识到海寇不断的根源在

于：海禁的实施阻遏正常的贸易需求。 符合朝贡贸

易条件的外商毕竟是少数，华商参与互市的条件也

比较苛刻。 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少中外商人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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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为寇。 他们提出只有开海进行有效疏通，允许

私人贸易合法，顺应中外商人的贸易需求才是有效

途径，贸易合法通畅之后，海寇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明中后期主张开海的声音不绝于耳，从中央到地方

都有官员提出开海，尤其是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官员，
深知海禁之害，主张开海的积极性最高，心情最急

切。 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顺之、钱薇、唐枢、王世懋等。
其中唐枢提出：“寇与商同是人也。 市通则寇转而

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始之禁，禁商。 后之禁，
禁寇。 寇势盛于嘉靖二十年后。” ［１８］

禁海或开海的论争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反映了

统治阶层对海禁政策的重新思考。 他们都立足于政

权的安危展开论争，只是采取的具体手段和策略不

同，争议的焦点是哪种手段更有效。 开海派并不否

认海禁政策，只是强调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 这

是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皆有利的举措，最终被多边

认同，极大地影响了对外贸易法制的变革和实施。
此外，明中后期社会危机逐步加深，福建、广东、

浙江等东南沿海大批无以为生的农民、渔民成群结

队下海，投入到走私贸易行列。 “社会危机的加深

与走私贸易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犹如火上浇油，使
问题显得格外严重。” ［１９］再加上，长年抗倭，消耗了

巨大的物力、财力、人力，明政权实施海禁政策已力

不从心。
２．朝贡贸易的衰落与弊端推动华商出海贸易的

弛禁

明中后期国力衰落与朝贡贸易自身的弊端日益

显现，促使华商出海贸易弛禁。 洪武时期朝贡贸易

快速发展，朱元璋在给暹罗的敕谕中曾言：“朕自即

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
闻于耳者三十一，风俗殊异。 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

十九。” ［１］３５３４－３５３５虽然可能有夸大成分，但仍然从

侧面反映了朝贡国数量之多。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

西洋的推动下，朝贡贸易发展到了顶峰。 “威德遐

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 ［９］１０５朝贡

贸易的盛况基于明政权综合国力强盛，史载“宇内

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县仓

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９］１８９５。 朝贡贸易与海

禁相辅相成，被视为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２０］ ，
承载着经济、政治、外交等多项职能。 时人曾总结：
“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减戍守之费。 又以禁海

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 ［２１］明中后期朝贡贸易渐

趋衰落，除了明政权国力的衰微之外，朝贡贸易制度

本身存在的问题加剧了有关矛盾，推动了效率更高

的制度替代、转换效率偏低制度的进程。
朝贡贸易实施薄来厚往，长期财政难以为继。

明代的朝贡贸易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纳贡国遣使

来朝，这是主要形式，也是最基本的形式；二是明政

权遣使到各纳贡国，这是补充形式，最典型的就是郑

和使团多次大规模出访他国。 这是明政权基于自己

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单边开放的贸易，一旦明政权的

相对优势不存在，朝贡贸易就难以为继。 郑和下西

洋 ７ 次后终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耗资巨大，明宪宗

时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指出，“三保（宝）下西洋，费
钱数十万”，“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

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２２］３０７。 明代对贡使的贡品

一般采取回赐实物方式，即有贡则赏，践行薄来厚往

的原则。 除例行赏赐之外，对朝鲜、安南等朝贡国还

经常采取特恩加赐的方式。 明太祖下令礼部：“其
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１］１３１４ “彼既慕义

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１］２４０２

洪武二十六年，朝鲜呈进马九千八百余匹，朱元璋下

令以纻丝、绢布一万六千七百余匹酬之［２３］ 。 永乐

年间，除对其国王、王妃回赐外，对贡使使团成员实

施依品级赐赍：“三品四品，人钞百五十锭，锦一匹，
苎丝三表里。 五品，钞百二十锭，苎丝三表里。 六品

七品，钞九十锭，苎丝二表里。 八品九品，钞八十锭，
苎丝一表里。 未入流，钞六十锭，苎丝一表里。” ［２４］

明政府的实物回赐须以强大的支付能力为基础，在
国力衰微时则是财政的一大负担。 朝贡国来明的初

衷和目的是期待高额的回赐，万国来朝的局面是明

政府的期待。 朝贡贸易的存续必须满足双方的期

待，一旦双方期待无法满足，必然导致制度的瘫痪。
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的国家，据明会典记载有

１００ 多个［２５］ 。 这些国家的外商“虽云修贡，实则慕

利” ［２２］３０７，络绎不绝来明逐利。 明中后期随着国力

的式微，财政日益困难，明政权不得不逐渐放弃朝贡

为外商来华贸易的前提条件，调整与海禁政策密切

相关的对外贸易政策。
除朝廷负担加重之外，地方也因朝贡贸易不堪

重负。 地方负责沿途的交通、食宿及货物的转运，加
上有些“贡使”的刁难勒索，实在是不堪其扰，地方

官员叫苦不迭，百姓怨声载道。 礼科给事中黄骥在

奏疏中气愤地说：“贡无虚日，沿路军民递送一里，
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荒废农务，莫斯

为甚。 比其使回，悉以所及贸易货物以归，沿路有司

出车载运，多者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妇女。 所至

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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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招怀远人，无敢与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２６］地方

除人力往返运送物品之外，留在地方的使团人员一

切日常供给皆出于当地。 正统四年（１４３９ 年），琉球

通事林惠、郑长率船工、随从 ２００ 余人在福州停驻，
每日供给廪米外，茶、盐、醋、酱等物按常例均出于地

方里甲。 林惠等人要求这些供给折支铜钱，未到半

年就耗去铜钱 ７９６９００ 余文［２７］１１１４。 此外，随贡使

而来的随从在停泊地日久生非，侵扰当地安宁。 山

东东昌府聊城县李焕上疏说：“递年进贡，去而复

来，经过驿传，凡百需索，稍不满其所欲，辄持刀棍杀

人。 甚至乘山东饥荒之际，盗买流民子女，满载而

去，害民亏国，良可痛恨。” ［２７］６１８４－６１８５上述这些问

题与朝贡贸易相伴而生，加重了地方的人力、财政负

担，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因此，从明初开始即

有地方官员呼吁严格限制贡期，到明中期之后，主张

开海贸易的呼声愈来愈大。
朝贡贸易不能满足中外商人对贸易的需要，导

致走私盛行，体现了朝贡贸易制度的内在危机。 明

代朝贡贸易采取贡市一体的形式，朝贡是外商来明

贸易的前提，有贡才有互市，先贡而后市，非贡则不

许互市。 对外商而言，朝贡是为了与中国互市，不互

市则不来贡。 朝贡贸易在性质上是朝贡制度在经济

上的延伸，由明政府控制的单边对外贸易，实施严格

的勘合制度，对朝贡的时间、路线、规模、物品等均有

严格的规定，将朝贡贸易限制在严格的管控中，大大

束缚了贸易的发展，导致中外商人的不满，以致出现

了嘉靖二年日本贡使的“争贡之役”。 浙闽巡抚朱

纨曾言浙江宁波外双屿港“求贡夷人，数逾六百，外
泊经年”。 在常年等候中，多数日商与中国东南沿

海商民大肆进行走私活动，其外洋往来船只数达

１２９０ 余艘。 浙江除双屿外，还有烈港、岑港以及福

建的浯屿、月港（海澄），也是中外海商出没走私的

据点［６］１６４。 这种越演越烈的形势，向明政府提出一

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海禁政策厉行还是弛禁？
３．商人的规避与暴力反抗推动华商出海贸易的

弛禁

东南沿海的居民因自然地理条件早有出海贸易

的传统，并在宋元时期大力发展，形成了有一定影响

力的华商群体。 他们的构成比较复杂，涉及社会的

各个阶层。 根据在海外贸易中的身份和分工不同，
出海贸易的商事主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出资商。
这类商人主体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般以钱财或

者货物投资于出海贸易或者将其货物委托给其他直

接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坐获高额收益。 正如 Ｊ．Ｃ

Ｖａｎ Ｌｅｕｒ 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富裕商人一般是待

在家中，每当有一些船只准备出海时，他们就把一笔

须加倍偿还的钱交给那些随船的人（带货客商，船
员经常也参与贸易），钱数的多少依航程的长短而

定。” ［２８］二是船商。 这一类商人拥有自己的出海船

只，直接参与出海贸易或者将船只出租给其他商人

坐收租金。 “每舶舶主为政，诸商人附之，如蚁封卫

长，合并徙巢。” ［１６］１７０这类船主是从事出海贸易的

主要力量。 三是小商贩。 这类商人个体财力微薄，
群体庞大。 他们向船商缴纳一定的费用，搭载商船

参与海外贸易。 四是仆商。 这类商人代理其主人从

事海外贸易，并从中获利。 他们负责将其主人的货

物带到海外交易以换取相应的财物，并将大部分财

物交还给主人，仅仅留下一部分，或者由主人决定财

物的分配，通常大部分财物归主人所有。 此外，还有

船工，主要工作是负责出海船只的航行，实际上他们

也会携带一些商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参与交易，或
者购买一些番货回到国内进行交易。 虽然他们的交

易谈不上什么规模，交易的货物品类和数量也都十

分有限，但是他们绝对是明代出海贸易华商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在海禁政策下，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禁而不止，厉

禁华商出海贸易的制度在边际上被实际调整，蕴藏

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风险。 他们采取规避的方

式或者公然武装反抗的方式进行走私贸易。 华商采

取多种方式规避海禁。 其一，为了能够出海贸易，很
多华商和倭寇相勾结，借助倭寇之力从事走私贸易。
还有不少华人在海禁政策下，亦商亦寇。 “市通则

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１８］ 明代的所谓

倭寇，真正的日本人只是少数，其中多为从事走私贸

易的中国商民。 时人曾这样描述所见的倭船，“其
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
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数人焉而已，
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

也” ［１５］２７００。 其二，华商向官员行贿，官员为了能够

获得巨大的收益也向华商索贿。 官员和商人形成利

益链条，华商的出海便不会受到阻碍。 其三，华商假

冒贡使实现出海贸易的目的。 成化十年（１４７４ 年），
福建海商以邱弘敏为首私自组团出海，先到满剌加

贸易，然后到暹罗，在暹罗他们冒充中国使臣，谒见

了暹罗国王和王后，并相互赠送了许多礼物，其实就

是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 他们返航福建后被官军捕

获，邱弘敏等 ２９ 人被处斩，３ 人充军［２９］ 。 这个案例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华商为了出海贸易的丰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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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不惜铤而走险，也说明明代的朝贡贸易为唯一合

法的对外贸易通道。 其四，普通华商依附于地方豪

右。 只要能够与地方的豪右搭上关系，出海贸易就

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庇护，甚至可以免于违法出海的

严惩。 万历时南京副都御史王世贞曾言：“闽浙间

奸商滑民， 其利厚，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

引，有司莫敢谁何。” ［１５］２５５５

海商集团更是武装反抗海禁，在长期走私贸易

的基础上，明代中叶之后东南沿海形成了很多华商

集团。 其中，势力强大的有明中期以王直为首领的

集团和明朝末期的郑氏集团。 这些华商集团长期盘

踞在东南沿海，他们掌控着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命

脉，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势力也不断强大，
亦商亦盗。 以王直的华商武装集团为例，嘉靖三十

一年四月，“驾船千余，有众万余。 寇温破黄岩县，
流劫余姚，山阴诸处” ［３０］ 。 华商武装集团的势力对

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朝廷动用沿海各省乃至全

国的力量进行长期围剿。 在与明廷相对抗的过程

中，王直曾多次表达希望纳税开市，自白道：“直觅

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

贼侵扰事情。” ［３１］ 海商集团暴力反抗海禁，促使当

时的朝廷思考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结　 语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是海禁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海禁的框架下构建和实施，与海禁相表里，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明中后期，随着国内外环

境的变化、朝贡贸易的衰落、商人的规避与暴力日益

突出，这些变量推动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由厉禁到宽

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外危机。
第一，明代综合国力的式微导致对外贸易的法

律规定与实际运行状况相背离。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呈现出不断宽

弛的趋势，这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内

外环境的变化、朝贡贸易的衰落、华商的抗争是导致

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之所以会出现并发

挥作用，其实在于明政权的综合国力式微，对内对外

的控制力下降，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无法维持下去，
走私贸易盛行，导致厉禁华商出海贸易的法制低效

乃至无效，由厉禁到弛禁的调整转换势在必行。
明代的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相辅相成，只是侧

重点不同，海禁主要是针对国内臣民禁止出海，朝贡

贸易主要是针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将贸易置于朝贡

的附加条件下，从而将对外贸易体系完全纳入明政

权的管控下，实现对内控制与对外羁縻的目标。 不

过，这种制度的设计是基于明政权的比较优势。 明

中后期综合国力衰落，明政权的比较优势丧失，一方

面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日益收缩，另一方面私人贸

易禁而不止，形成了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定与实际运

行状况长期背离的局面，隆庆年间弛禁华商出海贸

易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补救。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由

厉禁到弛禁的过程很好地诠释了边际上启动制度的

调整后，需要正式制度的及时跟进，完成高效率的制

度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转换，否则私人为非法贸易

所进行的寻租和暴力冲突会导致国家权力流失，威
胁到国家统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在传承中有变革。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呈现鲜明的特点，传承中有

变革，其中变革是主要的、突出的特点，表现出法制

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力。 不过，在禁海原则不变的前

提下，华商出海贸易法制变革的有限性和有效性不

言而喻。
有明一代，开海是例外，禁海是原则。 明代大多

数时间都在实行海禁政策，虽然不同时期海禁的宽

严程度不同，但是坚持和贯彻海禁政策为基本国策。
隆庆开海实属明王朝的无奈之举，开海是明王朝有

条件的有限让步，寓种种限制于有限开海中，“于通

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１５］４３３３－４３３４。 首先，开海的范

围有限，只有福建漳州的月港开海，只有漳州和泉州

的华商可以出海贸易。 其次，商引数量极其有限，最
多时每年 １３７ 张。 这样的开海范围和开海力度导致

走私贸易依然盛行，并冲击月港的合法贸易，从而大

大降低了有关弛禁法制的意义。
隆庆开海后，海禁的基本原则并未动摇。 与之

相适应，相关的法律呈现出稳定性与灵活性并存。
《大明律》是明朝最基本、最重要的综合性法典，确
立了严禁华商私自出海贸易的基本原则。 虽然在隆

庆以后受到了挑战，该项原则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明

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法与时转的规律要求朱

元璋的子孙不得不对海禁有所变通，隆庆元年人数

有限的华商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出海贸易，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正是这种适时调整的

灵活性，显示了明王朝的自我修复能力，延续了明朝

的统治。

注释

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关于明代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开放论、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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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论和闭关论三种观点。 其中闭关论的著述很多，如黄国强：《试论

明清闭关政策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徐明

德：《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中国

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提出部分开放论的论著，如赵轶峰：
《论明代中国的有限开放性》，《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提

出开放说的学者，如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

问题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 ②《大明律》的制定历时多年。 据《明
史·刑法志一》记载：“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

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关于“私出外境及

违禁下海”条何时入律，学界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洪武元年律已

经有相关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洪武二十二年入律，而多数则以洪武三

十年为准。 本文所引的内容为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定本的律文。
③《大明律集解附例》注解道：“军需、铁货作一句读，谓可为军需之

铁货，未成军器者耳。”参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五，修订法律馆

刻本，１９０８ 年。 ④该法典的基本内容在洪武二十二年已定型，洪武

三十年定本颁行前，只修订了 ７３ 条，其中没有对“私出外境及违禁

下海”条进行修订。 参见赵殿红：《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探
析》，《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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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０２） ．
［７］明世宗实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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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２４．
［１３］明神宗实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４］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 １６ 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３０９２．
［１５］陈子龙．明经世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１６］张燮．东西洋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７］罗青霄．漳州府志：卷 ５［Ｍ］．刻本，１５７３（明万历元年） ．
［１８］胡宗宪．筹海图编［Ｍ］．胡宗宪刻本，１５６２（明嘉靖四十一年） ．
［１９］王守稼．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 Ｊ］ ．史

林，１９８６（０３）：４４．
［２０］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Ｍ］ ／ ／ 中外关

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 ２ 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５：１５３．

［２１］陈全之．辍耰述［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２５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８．
［２２］严从简．殊域周咨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３０７．
［２３］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 １ 册［Ｍ］．北京：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１５．
［２４］晁中辰．明代海外贸易研究［Ｍ］．北京：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８．
［２５］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Ｊ］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２００６（０３）：３７－４２＋１４８．
［２６］明仁宗实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６１．
［２７］明英宗实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８］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Ｊ］ ．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０（０１）：４４．
［２９］明宪宗实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５０．
［３０］王慕民．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海外贸易的兴衰

［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０２．
［３１］采九德．倭变事略［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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